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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行活動 

一. 每個月二次例會，提供新卡債朋友法律諮詢，
每次將近10名新朋友 

二. 每個月一次執委會，討論會務 

三. 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合作，建立一站式服務，協
助新卡債朋友儘速聲請法扶 

四. 培養關懷志工，安排新卡債朋友學長姊 



二、宣傳 

一. 自救會經營以下宣傳管道，吸引卡債新朋友跟
自救會聯絡 

 Facebook 

 Blog 

 YouTube 

二. 自救會志工接聽專線，協助卡債新朋友參加自
救會例行法律諮詢 



三、教育訓練 

一. 自救會與法扶基金會、台北律師公會合作，進
行下列教育訓練： 

 律師卡債視訊課程、律師卡債晉階課程 

 與社工團體合作，對社工進行卡債教育訓練 

 與宗教團體（靈糧堂、慈濟）合作，進行債務人說
明會 



三、教育訓練 

二. 加強卡債律師教育訓練，法扶卡債專科律師增
加為534位 

三. 因2015年法律扶助法的修改，卡債案件法扶不
審查資歷，法扶通過率由66％提升至99％，
2016年卡債法扶案件比2015年增加1500件 



四、推動修法及立法運動 

自救會與台北律師公會合作推動修法： 

一. 提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修正草案，目前立法
院一讀通過，尚待完成立法，重點如下 

 放寬更生通過的條件 

 嚴格限制清算不免責之事由 

 2011年修法之前，更生不通過或清算不免責之案件，
因當時法院太過保守，應給予再聲請之機會 



四、推動修法及立法運動 

二. 提出強制執行法修正草案，目前立法院一讀通過，
尚待完成立法，重點如下 

 債務人最低生活費用的1.5倍，法院強制扣薪時，應
保留不得強制執行 

 法院強制扣薪時，應書面告知債務人有異議的權利，
並應告知可以聲請法扶的權利 



四、推動修法及立法運動 

三. 推動債務催收法之立法 

 催收業者應經許可，催收人應有證照 

 不得對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催收 

 限制債務催收的時間及次數 

 債務催收不得影響債務人之生活及工作 

 債務人委任律師處理債務，不得再催收 

 銀行債務催收違反規定經催告仍違反者，停止無擔
保放款業務，如為資產管理公司，則撤銷其公司登
記 



五、參與反貧困聯盟 

一. 自救會顧問吳宗昇老師召集各弱勢者團體，成
立反貧困聯盟，定期召開研討會，議題包括：
遊民、弱勢婦女、學貸、居住政策、青年勞動、
勞動貧窮、卡債、基礎年金等 

 

二. 計畫明年出書 



六、抗議台中陳秋月法官 

一. 台中地院成立消債專庭，只有三位法官辦理卡
債案件 

二. 自2015年卡債族於債務協商或調解不成立後，
聲請更生，台中地院法官大部分不考慮債務人
之清償能力，強迫債務人再度與債權人協商，
否則駁回更生聲請，大部分債務人因而撤回更
生 

三. 其中陳秋月法官態度最惡劣，造成債務人  心裡
受傷 



六、抗議台中陳秋月法官 

四. 自救會於台北及台中二度召開記者會，抗議陳
秋月法官，司法院及台中地院拒不處理，甚至
為陳秋月法官背書 

 

五. 自救會請求民間司改會對陳秋月法官提出法官
評鑑，司改會以提出評鑑請求，法官評鑑委員
會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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